
附件

江苏省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高级研修班学员年度考核表

研修人员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年度        成绩        

	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考核标准及方法
	个人研修计划
	考核记录
	自评分
	市卫生局（单位）评分

	理论学习

（40）
	1.精读四大经典（20）
	  查阅读书笔记等有关资料。完成经典著作学习计划者，得20分；未完成学习计划，但已完成一半以上者，得10分；学习进度缓慢，完成学习计划一半以下者，得5分；未学习或虽已学习、但无读书笔记者，不得分。
	
	
	
	

	
	2.泛读专科医籍及推荐书目（10）
	查阅读书笔记等有关资料。完成专科医籍及推荐书目学习计划者，得10分；完成学习计划一半以上，但未全部完成者，得5分；已经学习，但进度缓慢，完成学习计划一半以下者，得2分；未学习或虽已学习、但无读书笔记者，不得分。
	
	
	
	

	
	3.参加国家或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10）
	  查阅继续教育学分证书等有关资料。积极参加省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每年完成30学时（获得10学分）以上的学习；或作为主讲人讲授2个学时（获得1学分）以上的国家级或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课程。凡获得10学分及以上者，得10分；低于10学分者，每2学分得1分。
	
	国家、省举办继续教育讲座  次

学员参加      次，合计   学时

作为主讲人参与  次，合计   学时
	
	

	临床实践

（40）
	4.临床实践时间（15）
	查阅有关记录，每年临床实践时间达到160个工作日者，得15分；每少5个工作日，扣1分。
	
	实际临床实践时间      天
	
	

	
	5．市级以上重点学科或专科、专病（建设单位）临床实践时间（7）
	在市级以上重点学科或重点专科、专病（建设单位）临床实践时间30天以上或完成研修计划者，得7分；20天以上或完成研修计划一半以上者，得3分；20天以下或完成研修计划一半以下者，得1分；年度内无重点学科或重点专科、专病临床实践经历者不得分。
	
	参加市级重点学科或重点专科临床实践  天

参加省级以上重点学科或重点专科临床实践             天
	
	

	
	6.临床病案整理（8）
	  完成完整临床病案30份以上，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准确，病证分析恰当者，得8分；未完成规定病案数，或虽完成规定病案数但质量不高者，酌情给3-7分。
	
	完成临床医案  份
	
	

	
	7.跟师学习（10）
	  查阅跟师学习笔记。写出较高质量的心得体会者，得8-10分；已经跟师学习，但心得体会质量不高者，酌情给5-7分；未跟师学习或没有跟师笔记者，不得分。
	
	
	
	

	科研能力

(5+10)
	8.论文论著（5）
	  查阅论文。每年撰写一篇学习古典医籍指导实践的学术论文并在正式学术期刊发表者，得5分；已撰写但未发表者，酌情给2-3分；未撰写者不得分。
	
	
	
	

	
	9.科研课题（10）
	  查阅相关资料。获得地市级以上课题立项者，加10分；自行完成临床科研设计或撰写小样本临床疗效观察报告或临证验案组合分析研究报告者，加10分；已经启动上述研究但未完成者，酌情加分。
	
	
	此项指标得分为附加分，最高为10分
	

	医疗水平及社会评价（15）
	10.平均日门诊量（5）
	查看有关资料。本年度实际出诊平均日门诊量≥20人次或较上一年度增加10%以上者，得5分；增加低于10%得1-4分，未增加者不得分。
	
	
	
	

	
	11.区域外患者就诊率（5）
	查看有关资料或现场访问病人，区域外患者占就诊患者总数≥10%或较上一年度增加5%以上者，得5分；增加低于10%者得1-4分，未增加者不得分。
	
	
	
	

	
	12.医德医风（5）
	  查阅有关资料或现场访问病人,有各级奖励或社会认可程度高者，得5分；其他情况酌情得分 
	
	
	
	


考核人签名：

考核日期：

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高级研修班年度考核指标说明
1、年度考核由各市卫生局组织实施。

2、年度考核工作依据研修人员《研修计划书》确定的目标和内容进行考核，《研修计划书》中未提及或未分年度的研修内容，按照《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高级研修班实施方案》中的研修内容总量的1/3进行考核。
3、年度考核指标为百分制，附加分10分，总分110分，一级指标4项，二级指标12项。

4、年度考核成绩在70分以上者，转入下一年度继续研修；成绩在60—69分者，限期在下一年度5月底以前补齐未完成内容，并提交新的研修计划书；成绩在60分以下者，报省中医药局批准，予以淘汰。

5、年度内发生三级以上医疗事故者，或被举报有收取“红包”、“药品回扣”等行为、经所在单位调查属实者，报省中医药局批准，取消研修对象资格。
6、研修人员中断3个月以上或无故脱离本专业临床实践3个月以上者，报省中医药局批准，终止研修。

7、年度考核完成后，各市将考核结果报省中医药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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